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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第五十九年

议程项目 37 和 84 

中东局势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 

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2004 年 1 月 5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2003 年 12 月 29 日，以色列政府授权在其占领的叙利亚戈兰新建九个定居点

及扩大现有定居点。以色列定居点事务部级委员会在宣布此项决定时证实，将拨

款 6 000 万美元来执行该项目，使以色列所占叙利亚领土内定居者的人数翻一番。

以色列政府一部长进一步宣布，“戈兰是以色列的组成部分”。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前不久倡议叙利亚和以色列重开和

谈，以期在该区域实现公正和全面的和平；才过了几个星期，以色列就作出上述

挑衅性决定，而且时间上又同叙利亚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提出旨在消除中东地区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另一项倡议相吻合。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才以压倒性多数通

过两项决议，要求以色列结束对叙利亚戈兰的非法占领，现在，以色列就作出上

述决定，这也是耐人寻味的。大会这两项决议还要求以色列停止改变其占领的叙

利亚戈兰的自然特征、体制结构和法律地位，特别是停止建立定居点。决议重申

继续占领和事实上兼并叙利亚戈兰是在该区域实现公正、全面和平的绊脚石。 

 以色列长期不顾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尤其是安全理事会认为

以色列并吞戈兰是无效和没有任何国际法基础的第 497(1981)号决议，还有它的

政策，是国际社会自 1991 年马德里会议启动和平进程以来所作的和平努力的根

本障碍。以色列的这些决定暴露了其领导人的真正目的；这些目的同建立公正、

全面和平的目标是不相容的。这样的决定证明，以色列的真正目的同寻求该区域

公正、全面解决办法的努力背道而驰；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完全是为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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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阿拉伯领土及其拥有者权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定居点；这些领土的拥有者

被逐出家园、流亡在外，已逾 36 载。 

 此项不义的决定违反了国际法；它同以色列目前正在其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上造墙之事一道，以生动事例说明：以色列的政策就是力图在当地制造新的既成

事实，巩固占领，并破坏在该区域建立和平的一切努力。毋庸赘言，和平同占领

以及巩固占领的任何步骤都是不相容的。 

 此种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决定只会更加坚定叙利亚及其人民收回其自

1967 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全部领土的决心。以色列人民必须明白，他们的政府

将他们卷入此种决定，只会给他们及他们的子孙、以及全区域各族人民造成更多

的损失、更多的冲突和不稳定。以色列人民必须认识到，保障和平与稳定的唯一

途径，就是以色列从叙利亚戈兰撤至 1967 年 6 月线，撤出巴勒斯坦领土及其尚

占领的黎巴嫩领土的其余部分。 

 通向公正、全面和平之路是明确的，国际上对此有共识。那就是执行安全理

事会相关的第 242(1967)和第 338（1973）号决议，执行土地换和平原则以及 2002

年 3 月在贝鲁特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所通过的和平倡议。以色列已经并仍在采

取的步骤，占在巩固其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和增加定居点和定居者人数；这只会

阻挠旨在恢复被剥夺权利者权利和为所有人争取安全与和平的一切解决办法。 

 叙利亚再一次吁请联合国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最强烈地谴责以色列的这些

新政策。叙利亚吁请联合国会员国、尤其是那些有力量影响以色列的国家，肩负

起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必要压力，使其撤销这些肆无

忌惮的重大决定，回应阿拉伯方面恢复和平进程的倡议，踏上和平之途。 

           常驻代表 

           大使 

           费萨尔·迈克达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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